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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因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安装工程等服务、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餐饮、门票、会务
等服务而形成的日常性交易。 2021 年 1-11 月，公司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29.83 万
元，未超过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1,560 万元。

上述关联方包括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
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
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海林、陈健富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全体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 定
价原则

2022 年 度 预 计 金 额
（万元 ）

2021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日 常 经
营相关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园林绿化 、安装
工程等服务

市场定价

860 59.16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 20 17.08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 100 0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 200 117.47

小计 - - 1,180 193.71

日 常 经
营相关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住 宿 、 餐
饮 、门 票 、会 务
等服务

市场定价

50 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 300 135.34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
公司 10 0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 20 0.79

小计 - - 380 136.12
合计 - - 1,560 329.83

说明：
1、上述 1,560 万元关联交易总额为公司 2022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在预计各类

关联交易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相同关联交易内容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
2、2021 年 1-11 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实际数据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三）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总体执行情况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予

以披露。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

币；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26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崖州大道 225 号；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85,407 万元、净资产 48,629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0,405万元、净利润 25,622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389,141万元、净资产 64,022万
元，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4,551万元、净利润 15,51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艺林担任董事的企业， 该关联法人属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较

强履约能力。
4、经查询，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辉；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8 月 30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榆亚大道四季海庭酒店；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餐饮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301.86 万元、净资产 -4,435.99 万元，2020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990.61 万元、 净利润 -566.7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1,625.69 万元、 净资产 -4,991.64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93.96 万元、 净利润
-555.6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林控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

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为丰富的餐饮服务经验。 本公司不存在支付

餐饮、住宿违约问题。
4、 经查询，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辉；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06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湾坡村湾坡路与
C2 路入口处 200 米右侧；经营范围：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园林工程，酒店开发，花
木、苗圃培育与销售，餐饮业，娱乐业经营（不含有奖电子游戏），书画装裱，食品、饮料、旅游商
品的经营销售，文化教育，科普知识教育，农业类，影视类，畜牧业，医疗服务，特色工艺品开发
与销售（不含珠宝、水晶、珍珠、翡翠、玳瑁、竹炭、砗磲、红珊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4,573.42 万元、净资产 -15,092.41 万元，2020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044.08 万元、 净利润 -4,878.57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54,129.64 万元、 净资产 -17,728.92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83.55 万元、 净利润
-2,636.5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 张艺林先生控

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4、经查询，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海军；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08 年 07 月 08 日；住所：三亚市荔枝沟国营南新农场办公楼；经营范
围：土地开发与经营，房地产开发及房产销售与租赁，酒店投资与管理（以上项目仅限筹建）；商
业贸易，娱乐服务（不含电子娱乐、歌舞厅），投资咨询，建筑装饰及材料销售，工程设计与技术
咨询，室内外装饰装潢，兴办各类实业。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81,734.21 万元、净资产 33,323.31 万元，2020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59,278.52 万元、 净利润 26,865.69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
468,725.17 万元、净资产 44,439.64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480.49 万元、净利润
14,072.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董事长张海林先生担任董事的其他企业，该

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4、经查询，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辉；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

币；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1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南边海路半岛龙湾公寓 2 号楼 1-3 单元；
经营范围：酒店经营与管理，旅馆业、商务中心，小卖部，饮料、烟、酒、糕点销售，餐饮业，娱乐中
心，桑拿 SPA，水上娱乐项目开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641.08 万元、净资产 4,093.27 万元，2020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277.81 万元、 净利润 -2,906.7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4,477.15 万元、 净资产 4,021.51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5.21 万元、 净利润 -2,
978.4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林控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法

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具有较为丰富的餐饮服务经验，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本公司也不存在支付餐饮、住宿违约问题。

4、经查询，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铎；注册资本：22,520 万元

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4 日；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弯坡村湾坡路与 C2 路入口
处 200 右侧；经营范围：旅游文化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文化艺术交流和策划，旅游商
品、工艺美术品的形象设计、生产与加工，大型旅游、文化、歌舞活动的演出及策划，票务销售，
餐饮服务与管理、海鲜销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118.11 万元、净资产 9,629.27 万元，2020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16.70 万元、 净利润 -1,632.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17,593.63 万元、 净资产 8,467.59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65 万元、 净利润 -1,
161.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 张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

企业，该关联法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具有较为丰富的餐饮服务经验，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本公司也不存在支付餐饮、门票违约问题。
4、 经查询，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结算方式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方式
1、公司向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

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园林绿化、安装工程等服务，
其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公司接受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
化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住宿、餐饮、门票、会务等服务，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并结合本市旅游周期性特点确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均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平
等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结算方式
1、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相应的《园林绿化施工合同》、《园林绿化设计合同》、《园

林绿化养护合同》、《安装工程合同》、《餐饮住宿服务协议》等合同。
2、上述交易均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且关联交易价格是参

照市场定价协商确定的，定价方式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交易双方也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会因此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原则，符合
《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
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而进行的， 并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
决策。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因
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原则，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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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2 月 7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
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为其子公司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盛环保”）向广东顺高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
申请出具 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的顺利建设运营，按照《鹤山市马山生

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要求，绿盛环保拟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为其履行《鹤山
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的全部义务申请出具 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 公
司子公司广东绿润拟为上述履约保函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担保
期限一年。 具体情况以最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反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上述反担保事项不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计划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因此上述反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8 年 04 月 09 日
3、注册地址：鹤山市桃源镇乡道 Y086 马山路段旁
4、法定代表人：盛辉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承接：污水处理工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固体废物治

理（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污染治理服务；市政设施维护维修管理服务；建筑物管道疏通服务；城
市排泄物处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养护服务；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服
务；物业管理。

8、股权结构：广东绿润持有绿盛环保 100%股权，公司持有广东绿润 100%股权，绿盛环保为
公司的全资公司。

9、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143.49 8,322.89
负债总额 6,671.30 4,719.15
净资产 3,472.19 3,603.73
资产负债率 65.77% 56.70%
项目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8.30 1,016.95
利润总额 -144.26 483.37
净利润 -131.54 499.08

10、经查询，绿盛环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顺高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 年 01 月 14 日
3、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村智城路 3 号顺科置业大厦 9 楼 901 室

（住所申报）
4、法定代表人：蒋力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
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股权结构：佛山市顺德区诚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99.50%股权，广东顺德科创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0.50%股权。

9、与公司关系：公司、广东绿润、绿盛环保与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担保人：广东顺高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反担保人：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
5、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6、反担保期限：一年；

具体情况以最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67,636.84 万元（含本次）。 本

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92,881.26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1.4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36.8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董事会意见
经董事会审议，按照《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要求，公司子公司

广东绿润之子公司绿盛环保拟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为其履行《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的全部义务申请出具 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 广东绿润拟为上述履约保
函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具体情况以最终签订的反
担保合同为准。

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广东绿润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同意广东绿润
为上述履约保函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广东绿润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推动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的顺利进行，且反担保对象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广
东绿润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广东绿润为其子公司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顺高投融资担
保公司申请出具 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八、其他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担保事项其他进展或

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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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 年 12 月 23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23 日的交易时

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23 日 9:15 至 2021 年

12 月 23 日 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2 月 20 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光金融广场 20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1-087）。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上述
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1 日、12 月 22 日（具体时

间为 9:00-12:00，14:00-17:00）；异地股东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上述时间内送达或
传真到公司。

2、登记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光金融广场 20 层证券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庆
联系电话：0898-88710266
传真：0898-88710266
电子邮箱：qinqing@hnruize.com
邮政编码：572000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 号阳光金融广场 20 层证券部
5、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3、股东登记表。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596，投票简称：“瑞泽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股东大会不设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12 月 23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 9:15 至 2021 年 12 月 23 日 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本人）系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受托人在会议现场作出投票选择的权限为：
1、受托人独立投票：□本人（本单位）授权受托人按自己意见投票。
2、委托人指示投票：□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

委托人名称（姓名）：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姓名： 证件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为准，对

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否则，受托人有权自行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委托须经本人签字。
4、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附件 3：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登记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我公司（个人）持有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股，拟参加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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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通知

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全体监事通过现场表决方式参与会议表决，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
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1、向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市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园林绿化、安装
工程等，服务全年交易额不超过 1,180 万元。 2、接受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
酒店有限公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的住宿、餐饮、门票、会务等服务，全年交易额不超过 380 万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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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通知

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人，其中陈健富先生采用通讯表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
议，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按照《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要求，公司子公司

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之子公司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盛环保”）拟向广东顺高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高投融资担保公
司”）为其履行《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 PPP 项目合同》的全部义务申请出具 3,000
万元的履约保函。 广东绿润拟为上述履约保函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具体情况以最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为准。

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广东绿润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同意广东绿润
为上述履约保函向顺高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反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的具体内容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1、向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市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园林绿化、安装
工程等服务，全年交易额不超过 1,180 万元。 2、接受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四季海庭
酒店有限公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的住宿、餐饮、门票、会务等服务，全年交易额不超过 380 万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董事张海林、陈健富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1年 12月 23日召开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于同日披露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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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宿迁和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赛智能”）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6），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宿迁和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和
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赛”）因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 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股份不超过 12,064,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占其持有股份比例的 45.54%。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和赛《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
赛累计持股减少为 8,145,47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7008%，相较于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
持时间已届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应当及时予以公告，具体内容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 持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和赛

集中竞价交易

2021.6.23 29.42 296,500 0.0983
2021.6.24 28.80 522,000 0.1731
2021.6.25 28.99 1,900 0.0006
2021.6.28 29.72 352,034 0.1167
2021.6.29 29.37 24,900 0.0083
2021.7.6 32.38 161,300 0.0535
2021.7.7 31.84 796,380 0.2641
2021.7.8 33.03 292,100 0.0969
2021.7.9 33.08 168,000 0.0557
2021.7.12 34.17 125,000 0.0414
2021.7.27 35.65 43,100 0.0143
2021.7.28 33.30 163,500 0.0542
2021.11.19 28.80 1,500,000 0.4973
2021.11.22 28.47 100,100 0.0332
2021.11.24 29.00 428,800 0.1422

小计 1 - - 4,975,614 1.6497

大宗交易

2021.7.12 30.50 1,500,000 0.4973
2021.7.29 32.24 1,127,300 0.3738
2021.9.13 27.24 547,000 0.1814

小计 2 - - 3,174,300 1.0524
合计 - - 8,149,914 2.7022

注 1：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上表数据未包含因操作人员误操作买入股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股数（股 ）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和赛

合计持有股份 26,491,500 8.78 18,346,030 6.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491,500 8.78 18,346,030 6.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股东和赛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 股东和赛本次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
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

三、 备查文件
1、 股东和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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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杨立望先生、田天胜先生及黄桂香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赛智能”）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5）， 股东杨立望先生、 田天胜先生及黄桂香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203,21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38%，上述股东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累计不超过 2,543,550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84%。 其中，杨立望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1,1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38%；田天胜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398,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13%；黄桂香女士拟减持
不超过 98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33%。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杨立望先生、田天胜先生及黄桂香女士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立望先生累计减持 566,996 股（含间接持股部分），占
公司总股本的 0.19%； 田天胜先生累计减持 223,186 股（含间接持股部分），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黄桂香女士累计减持 856,089 股（含间接持股部分），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前述人员
相较于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届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应
当及时予以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 副总经理杨立望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

减持股数（股）
减 持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杨立望

集中竞价交易
（直接持股部分 ）

2021.6.18 29.20 3,000 0.0010
2021.6.21 29.63 99,010 0.0328
2021.6.22 30.00 15,000 0.0050
2021.6.23 29.88 10,000 0.0033
2021.7.6 32.58 80,000 0.0265
2021.7.8 33.54 226,400 0.0751

小计 1 - - 433,410 0.1437
集中竞价方式和大 宗
交易方式
（间接持股部分 ）

2021.6.23-2021.11.24 30.37 133,586 0.0443

小计 2 - - 133,586 0.0443
合计 - - 566,996 0.1880

2、董事、副总经理田天胜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的
比例（%）

田天胜

集中竞价方式和大 宗
交易方式
（间接持股部分 ）

2021.6.23-2021.11.24 30.37 223,186 0.0740

合计 - - 223,186 0.0740
3、监事黄桂香女士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的
比例（%）

黄桂香

集中竞价方式和大 宗
交易方式
（间接持股部分 ）

2021.6.23-2021.11.24 30.37 856,089 0.2838

小计 - - 856,089 0.2838
注：田天胜先生、黄桂香女士本次减持股份均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通过宿

迁和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
份）。

4、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含间接持股部分）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含间接持股）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含间接持股）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股数（股 ）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杨立望

合计持有股份 4,669,000 1.55 4,102,004 1.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67,250 0.39 600,254 0.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01,750 1.16 3,501,750 1.16

田天胜

合计持有股份 1,595,000 0.53 1,371,814 0.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8,750 0.13 175,564 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96,250 0.40 1,196,250 0.40

黄桂香

合计持有股份 3,939,215 1.31 3,083,126 1.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4,804 0.33 128,715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4,411 0.98 2,954,411 0.98

注：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杨立望先生、田天胜先生及黄桂香女士承诺：任

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 股东杨立望先生、 田天胜先生及黄桂香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
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
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 本次减持计划相应内容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 备查文件
1、 杨立望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 田天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3、 黄桂香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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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中交地产，证券代码 000736，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内（12 月 06 日、12 月 0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沟通，关注并核实情况

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为我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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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书面、通讯等形
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实到 7 人，
会议由董事长陈融洁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海通恒信申请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拟将部分设备等资产向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恒信”）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形式），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4,296 万元，期
限 24 个月，具体交易事项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陈融洁先生办理具体该业务的相
关手续，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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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务概述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海通恒信申请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
超过 4,296 万元， 租赁期限 24 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陈融洁先生办理具体该业务的相
关手续，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4705772U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丁学清
5、注册资本：823,53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9 日
7、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99 号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净资产 158.0 166.3
营业收入 79.15 40.50
净利润 10.65 6.435

10、关联关系：海通恒信，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金额，根据市场化原则，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平等协商

确定。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通信设备及车辆。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融资租赁主要内容
（一）租赁标的物：通信设备及车辆
（二）融资金额：4,296 万元
（三）融资期限：24 个月
（四）交易内容：公司作为承租人与海通恒信签订《融资回租合同》，将名下拥有所有权的部

分通信设备和车辆，以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方式出售给海通恒信 ,租期内按合同约定向海通
恒信支付租金。

（五）租金支付方式：按月支付
（六）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海通恒信，租赁期届满，承租人可以按合

同约定行使留购、续租或退还租赁物件的权利。
以上交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够有效盘活公司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有效满足公司的资金需

求以及经营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相关资产的正常使用，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1-145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 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2019 年修订）
规定，深交所鼓励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
售情况，公司将参照指引相关规定执行。

一、2021 年 11 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1 年 11 月销售生猪 90.43 万头， 环比变动 -24.07%， 同比变动 -34.72%； 收入为

15.34 亿元，环比变动 15.17%，同比变动 -57.60%；商品猪销售均价 15.46 元 / 公斤，环比变动
36.33%，同比变动 -45.16%。 生猪销售数量环比、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年进入二季度后，公
司停止外购仔猪育肥，目前出栏肥猪绝大部分是自产仔猪育肥。生猪销售收入和商品猪销售均
价同比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行情导致猪价下行。

月份
生猪销售数量 生猪销售收入 商品猪价格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0 年 11 月 138.52 663.43 36.18 210.96 28.19
2020 年 12 月 165.82 829.25 39.12 250.08 30.97
2021 年 1 月 73.19 73.19 25.07 25.07 30.52
2021 年 2 月 69.78 142.97 20.38 45.45 29.38
2021 年 3 月 85.39 228.36 21.81 67.26 23.50
2021 年 4 月 83.79 312.15 19.01 86.27 21.56
2021 年 5 月 69.33 381.48 13.96 100.23 18.46
2021 年 6 月 64.63 446.11 10.85 111.08 14.54
2021 年 7 月 63.48 509.59 11.24 122.32 15.48
2021 年 8 月 77.97 587.56 12.57 134.89 14.46
2021 年 9 月 93.57 681.13 12.00 146.89 12.70
2021 年 10 月 119.09 800.22 13.32 160.21 11.34
2021 年 11 月 90.43 890.65 15.34 175.55 15.46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与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

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